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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持续督导意见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景谷林业、公司、上市公司 指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 指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小康控股 指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澜峰资本 指 北京澜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财务顾问、红塔证券 指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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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为促进上市公司的稳定发展，维护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强

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和影响力，并更多地承担股东对上市公司的经营责任，小康

控股对景谷林业进行要约收购。 

本次要约收购前，小康控股持有上市公司 24.67%的股份；小康控股的一致

行动人北京澜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 5%的股份；二者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 29.67%的股份。 

根据《证券法》和《收购办法》，小康控股以要约方式收购上市公司股份，

向上市公司除小康控股和澜峰资本以外的所有股东发出收购其所持有的部分股

份的要约。小康控股拟要约收购 15,999,198 股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12.33%，要约收购价格为 37.78 元/股。 

景谷林业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披露了《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报告书》，并于 2017 年 5 月 13 日披露了《关于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结果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截止 2017 年 5

月 11 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根据登记结算公司提供的数据统计，在 2017

年 4 月 12 日至 2017 年 5 月 11 日要约收购期间，最终有 1,871 个账户共计

40,164,300 股股份接受收购人发出的要约。 

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 15,999,198 股，小康控股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

约的股份。计算公式如下： 

小康控股从每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

数×（15,999,198 股÷要约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 

小康控股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

照登记结算公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截至 2017 年 5 月 16 日，本次要约收购的清算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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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督导意见 

2017 年 10 月 28 日，景谷林业披露了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红塔证券作为

收购方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期从景谷林业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至要约收购完成后

的 12 个月止。 

本财务顾问通过日常沟通，结合景谷林业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和临时公告，

出具持续督导期（即自 2017 年 4 月 10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以下简称“本持

续督导期”）的持续督导意见： 

1、本持续督导期内，小康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上交所《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章程》，依法行使对景谷林业

的股东权利。 

2、本持续督导期内，小康控股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定和

上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已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规范的内

部控制制度，小康控股不存在违反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 

3、本持续督导期内，除要约收购报告书中披露的后续计划以及小康控股就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作出承诺以外，没有其他后续计划。 

4、本持续督导期内，小康控股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违反其承

诺的情形。 

5、本持续督导期内，景谷林业发布的公告已按照上交所《上市规则》的要

求及时、公平的披露了信息，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违规提

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景谷林业利益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本持续督导期内，小康控股、景谷林业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

公司治理的规定和上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不存在违反公司治理和

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小康控股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违反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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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的情形，景谷林业不存在为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违规

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景谷林业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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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要约

收购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之持续督导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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